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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 

討論事項  

 

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 

實施生產者責任計劃的立法建議  

 

目的  

 本文件載述政府當局擬在香港實施生產者責任計劃的立

法建議。請議員就有關建議提出意見。  

 

背景  

2.  我們在二零零五年十二月發表了《都市固體廢物管理

政策大綱 (2005-2014)》 (政策大綱 )，提出一套全面的策略去

解決香港嚴峻的廢物問題。生產者責任計劃是政策大綱內一

項主要的政策工具，透過落實「污染者自付」和「各盡其

責」的原則，去減少廢物，並把有用的物料回收和循環再

造。在生產者責任計劃下，有關的人士，包括製造商、進口

商、分銷商、零售商和消費者都須分擔回收、循環再造、處

理和棄置廢棄產品的責任，以避免和減少有關產品對環境的

影響。  

3 .  在實際執行上，生產者責任計劃一般涉及下列一項或

多項的主要實施方式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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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 產品回收  

 這是生產者責任計劃中最常見的方式。根據產品

回收計劃，生產商、進口商及╱或零售商須回收

其所售賣的產品以進行妥善的廢物處理。他們可

以個別或集體方式達到這些產品回收的要求，而

集 體 產 品 回 收 方 式 通 常 是 通 過 法 定 的 業 界 「 組

織」進行。外地已成功把產品回收計劃應用於一

系列的產品，包括汽車輪胎、充電池、電器及電

子設備、包裝物料等。  

(b)  按金退還制度  

 根據按金退還制度，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須繳付

按金，當消費者把廢棄的產品交回指定的收集地

點時，有關按金可獲退還。這個制度確保廢棄的

產 品 得 以 回 收 供 循 環 再 造 。 德 國 、 丹 麥 、 南 澳

洲、加拿大和美國的數個州均已對飲品容器實施

這個制度。  

(c)  預繳循環再造費  

 預繳循環再造費在售賣產品時徵收，通常會撥入

按有關法例成立的基金，以提供資金處理廢棄的

產品。預繳再造費通常與產品回收計劃等措施同

時使用。海外例子包括美國加州為支持處理電子

廢物而實施的電器徵費，以及瑞典為資助汽車輪

胎業推行回收計劃而實施的新汽車輪胎徵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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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 產品徵稅╱徵款  

 產品徵稅╱徵款的主要目的，是透過經濟誘因，

去鼓勵市民減少使用某種產品，例如膠袋。所得

的 稅 款 通 常 會 用 以 支 持 廢 物 管 理 或 其 他 環 保 工

作。愛爾蘭、南非和丹麥已實施膠袋徵款。  

上述的主要實施方式可個別或同時使用，一些海外國家在實

施生產者責任計劃後已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。例如愛爾蘭的

膠袋徵費成功使膠袋的消耗量減少達九成。  

4 .  香港已有推行生產者責任計劃的經驗。二零零二年，

我們就流動電話充電池推行自願性的生產者責任計劃，其後

更把計劃推展至其他種類的充電池。雖然自願性生產者責任

計劃對減少廢物和循環再造有一定作用，但我們建議就下列

產品推行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，以期取得更實質的成效：  

(a)  汽車輪胎；  

(b)  購物膠袋；  

(c)  電器及電子設備；  

(d)  包裝物料；  

(e)  飲品容器；及  

( f )  充電池。  

我們優先對這些產品推行計劃，因為它們可作為發展本地循

環再造業的穩定物料來源；而這些產品無須運往堆填區棄

置，亦有助減少佔用堆填區的空間。另外，有些電器及電子

設備和充電池含有有害物料，我們應回收和適當處理有關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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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而不應把它們運往堆填區棄置。海外國家已透過生產者

責任計劃規管以上的產品，並取得相當的成效。  

 

立法建議  

5.  我們需制定一套新的法例，以在香港實施強制性的生

產者責任計劃。由於所有的生產者責任計劃都有相同的目的

和類似的實施方式，例如產品回收、強制性徵稅 /徵款等，因

此，我們須要運用綱領法例的立法方式 (即制定一套授權法

例，並透過附屬法例實施詳細的規管要求 )去實施生產者責任

計劃。這種立法方式，普遍應用於外地的生產者責任計劃法

例（請參閱載於附件的生產者責任計劃海外法例概覽），亦

與我們的環保相關法例所採用的方式 1 一致。  

規管要求  

6.  新的法例會包含第 3 段所述生產者責任計劃的主要實

施方式。具體而言，新法例會授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實

施規管要求，包括：  

(a)  就回收、循環再造、處理和棄置廢棄產品 (例如電

器及電子設備和包裝物料 )訂定產品回收的責任；  

(b)  就指定產品 (例如飲品容器 )實施按金退還制度，以

確保市民退回廢棄的產品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舉例來說，《廢物處置條例》 (第 354 章 )下的附屬法例對禽畜廢物 (第 354A 章 )及化學
廢物 (第 354C 章 )作出規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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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 就指定產品 (例如膠袋、汽車輪胎和電器及電子設

備 )徵費、徵稅或徵款，以資助循環再造計劃或鼓

勵減少使用有關產品；  

(d)  限制免費派發指定產品 (例如膠袋 )，以減少這些產

品的濫用情況；  

(e)  規定指定產品 (例如電器及電子設備的有害成分 )須

加上標籤和披露資料，以便循環再造；  

( f )  實施堆填區棄置禁令，以配合產品回收的責任；

以及  

(g)  實施註冊和備存記錄的規定，以確保有關人士符

合法例的要求。  

設立組織  

7.  就一些生產者責任計劃而言，有關業界往往擁有獨有

的市場知識，可能較政府更適合推行其產品的的循環再造計

劃。因此，新法例會授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制訂規例以

設立業界組織，負責管理本身產品的回收和循環再造計劃。  

執行及罰則  

8.  新法例將授權環境保護署署長 (環保署署長 )作為執行當

局，以確保有關人士符合規管要求。環保署署長將有權進入

及檢查、獲取及分析樣本，以及索取資料及記錄。該法例亦

訂定違反規管要求的罰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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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財政及人手的影響  

9.  雖然制定建議的授權法例本身不會對財政及人手造成

影響，但我們預期，透過附屬法例就指定產品推行生產者責

任計劃，將需要額外的資源和人手，負責管理和執行有關計

劃。我們在制訂個別生產者責任計劃的細節時，會仔細評估

實施有關計劃所須要的資源。對於涉及強制性徵費、徵款或

徵稅的生產者責任計劃，所得的收入將有助抵銷政府在廢物

回收、循環再造及其他環保工作方面的開支。  

 

公眾諮詢  

10.  環境事務委員會曾在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及二零

零六年一月十九日的會議上討論政策大綱。雖然會上同意應

盡快實施生產者責任計劃，但對於以綱領法例的立法方式，

即首先引入授權法例，然後以附屬法例方式推行個別的生產

者責任計劃，有委員表示關注。由於生產者責任計劃都有相

同的目的和類似的實施方式，我們難有理據為每個計劃分開

立法。為了回應委員的關注，我們會就每條附屬法例充分諮

詢立法會，而立法會亦可按既定的程序審議每條生產者責任

計劃的附屬法例。  

11.  我們亦曾就政策大綱和實施生產者責任計劃的立法建

議諮詢環境諮詢委員會 (環諮會 )。環諮會完全認同和支持有關

的立法建議，並促請立法會優先處理有關法例，因為有關法

例對解決香港迫切和嚴重的廢物問題，可發揮重大作用。環

諮會亦曾舉辦有關政策大綱的公開論壇，收集業界、學術

界、環保團體和公眾的意見。在論壇上發表的意見普遍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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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生產者責任計劃和綱領法例的立法方式。  

12.  另外，我們亦設立了專用的電話號碼、傳真號碼和電

子郵箱，讓公眾表達對政策大綱的意見。我們亦邀請了民政

事務局公共事務論壇的成員提供意見。截至三月底，我們收

到 70 多項意見。在有關生產者責任計劃的意見中，大都支持

計劃的實施。  

 

實施計劃  

13.  視乎議員的意見，我們計劃在二零零六年向立法會提

交條例草案。除建議中的法例外，我們亦正就指定產品制訂

生產者責任計劃，並會優先處理汽車輪胎、購物膠袋和電器

及電子設備的計劃。我們稍後會就這些生產者責任計劃諮詢

業界和有關人士，並會徵詢議員的意見。  

 

徵詢意見  

14.  請議員備悉政府當局的立法建議，並就有關建議提出

意見。  

 

 

環境保護署  

二零零六年四月  



附件 

生產者責任計劃海外法例概覽 

 

國家╱地區 綱領╱授權法例 相關條款 指定產品的規例 

澳洲 

新南威爾斯 

 《2001年避免產生廢物及
資源回收法令》 

 該 法 令 第 15至 18條 是 有 關
生 產 者 責 任 計 劃 和 訂 立 規

例權力的條款 

 

澳洲 

昆士蘭 

 《 2000年 環 境 保 護 (廢 物
管理)政策》 

 該 政 策 第 10至 13條 是 有 關
廢 物 管 理 分 級 策 略 、 “ 污

染 者 自 付 ” 原 則 和 “ 用 者

自付”原則的條款 

 

澳洲 

南澳洲 

 《1993年環境保護法令》  該 法 令 第 65至 73條 是 有 關
飲 品 容 器 的 生 產 者 責 任 計

劃的條款 

 該 法 令 第 140條 是 有 關 訂 立
規例權力的條款 

 《 1995年 環 境 保 護 (飲 品 容
器)規例》 

 《2001年環境保護(用後包裝
物料)政策》 

澳洲 

維多利亞州 

 《1970年環境保護法令》  該法令第16至17A條是有關
廢 物 管 理 和 訂 立 規 例 權 力

的條款 

 《2000年州際環境保護(用後
包裝物料)政策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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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╱地區 綱領╱授權法例 相關條款 指定產品的規例 

加拿大 

卑詩省 

 《環境管理法令》  該 法 令 第 23至 38條 是 有 關
都 市 固 體 廢 物 管 理 和 訂 立

規例權力的條款 

 《循環再造規例》 

加拿大 

文尼吐巴省 

 《減少及防止廢物法令》  該 法 令 第 22條 是 有 關 訂 立
規例權力的條款 

 《輪胎管理規例》 

 《 廢 油 、 濾 油 器 及 容 器 管 理
規例》 

加拿大 

新斯科舍省 

 《1994-95年環境法令》  該 法 令 第 92至 102條 是 有 關
廢 物 管 理 和 訂 立 規 例 權 力

的條款 

 《固體廢物-資源管理規例》 

加拿大 

安大略省 

 《環境保護法令》 

 《廢物分流法令》 

 《 環 境 保 護 法 令 》 第 25至
47條及第84至90條是有關廢

物管理的條款；第175至177

條 是 有 關 訂 立 規 例 權 力 的

條款 

 《 廢 物 分 流 法 令 》 的 目 的
是 成 立 一 個 法 定 非 牟 利 組

織 ， 管 理 安 大 略 省 的 循 環

再造事宜 

 《舊輪胎規例》 

 《容器規例》 

 《 廢 棄 電 器 及 電 子 設 備 規
例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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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╱地區 綱領╱授權法例 相關條款 指定產品的規例 

德國  《提倡封閉式物質循環廢
物管理及確保廢物處置符

合環保原則法令》 

 該 法 令 第 22至 26條 是 有 關
生產者責任計劃的條款 

 《電器及電子設備法令》 

 《 退 回 和 棄 置 舊 電 池 及 蓄 電
池條例》 

 《 轉 運 、 收 集 和 以 環 保 方 式
棄置廢棄車輛條例》 

 《 避 免 和 回 收 包 裝 廢 物 條
例》 

愛爾蘭  《1996年廢物管理法令》  該 法 令 第 29條 是 有 關 廢 物
回 收 的 措 施 和 訂 立 規 例 權

力的條款 

 《 2001年 廢 物 管 理 (環 保 徵
款)(膠袋)規例》 

日本  《建立循環再造型社會基
本法》 

 《提倡善用資源法》 

 該 基 本 法 訂 定 國 家 的 廢 物
管理政策 

 該 法 例 訂 明 將 以 指 定 政 策
工具管理的產品種類 

 《 指 定 類 別 家 用 電 器 循 環 再
造法》 

 《廢棄車輛循環再造法》 

 《 推 廣 容 器 及 包 裝 物 料 分 類
回收和循環再造法》 

 《 推 廣 食 物 資 源 的 循 環 再 造
及相關活動的法例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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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╱地區 綱領╱授權法例 相關條款 指定產品的規例 

荷蘭  《環境管理法令》  該 法 令 第 10.15至 10.20條 是
有 關 廢 物 回 收 和 訂 立 規 例

權力的條款 

 《電池棄置令》 

 《 廢 棄 電 器 及 電 子 設 備 管 理
令》 

 《汽車輪胎(棄置)令》 

 《廢油(收集)令》 

 《 包 裝 物 料 及 包 裝 廢 物 規
例》 

挪威  《產品及客戶服務管制法
令》 

 該法令第4條是有關訂立規
例權力的條款 

 有 關 廢 棄 電 器 及 電 子 設 備 的
規例 

瑞典  《瑞典環境守則》  該 守 則 第 15章 第 6至 7條 是
有 關 生 產 者 責 任 計 劃 和 訂

立規例權力的條款 

 《 電 器 及 電 子 設 備 生 產 者 責
任計劃條例》 

 《 車 輛 拆 卸 工 作 規 例 及 一 般
指引》 

瑞士  《環境保護聯邦法》  該 聯 邦 法 第 30至 32章 是 有
關 廢 物 管 理 和 訂 立 規 例 權

力的條款 

 《 退 回 、 回 收 和 棄 置 電 器 及
電子設備條例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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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╱地區 綱領╱授權法例 相關條款 指定產品的規例 

英國  《1995年環境法令》  該 法 令 第 92至 95條 是 有 關
生 產 者 責 任 計 劃 和 訂 立 規

例權力的條款 

 《 生 產 者 責 任 (包 裝 廢 物 )規
例》 

 《2003年廢棄車輛規例》 

美國 

加利福尼亞州 

   《 2003年 電 子 廢 物 循 環 再 造
法令》 

 《 加 州 循 環 再 造 飲 品 容 器 及
減少垃圾法令》 

 


